3-2  大型室內體育館建築形式及評估

1. 配置區位
在古蹟建築不移動情形下，大型室內體育館座落之位置，經分析僅有中軸線及西南角兩種可能，中軸線位置乃將體育館置於國父紀念館與製菸工場中軸連線之對稱位置，此案體育館將位製菸廠南側並有可能產生與菸廠分離情形及與菸廠重疊共構兩種情形。另西南角位置乃將體育館置於基地西南角忠孝東路光復南路口附近，原中軸線位置空出做為廣場空地，並與製菸廠間空出適當之間距。
表3-2.1各種可能配置方案表
	
	方案
	配置示意圖
	與製菸廠關係
	棒球場方位
	製菸廠空間之利用

	中軸線
	A-1
	
[image: image1]
	共構區域不拆除
	南北向
	保持原有結構空間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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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構區域拆除
	南北向
	可配合體育館需求重新建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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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離
	45°
	保持原有結構空間

	西南角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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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離
	45°
	保持原有結構空間


2. 體育館使用功能組合
過去大型體育場館因量體龐大容納人數眾多，如僅做運動使用常造成空置率過高，形成浪費及治安死角，因此現代國內外規劃之體育場館均朝向多種用途組合使用方式設計。根據市場調查本案體育館之使用需求可分為運動競賽、藝文表演、集合展覽等，因此為考慮因應不同活動對硬體設施之需求，本案體育館建築形式應以多功能使用來設計。
以下就多功能使用時之平面可能性分析如下：

圖3-2.1體育館多功能使用平面型式研究

	Case1
	Case2

	使用項目
	數量
	平面型式
	使用項目
	數量
	平面型式

	集會/

演唱
	20000人
	[image: image5.jpg]PR 7
AATE A Boih i LB b ERRRE

<23

7 12.0 inches
14 or less 12.0 inches 8 12.6
15 12.3 9 13:2
16 12.6 10 13.8
17 12.9 11 14.4
18 13.2 12 15.0
19 13.5 13 15.6
20 13.8 14 16.2
21 14.2 15 16.8
22 14.4 16 17.4
23 bk 17 16.0
24 15.0 18 18.6
19 19.2
20 19.8
21 20.4
22 21.0
; 23 21.6
24 2202





	集會/

演唱
	20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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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
	850攤位
	
	展覽
	960攤位
	

	Case3
	Case4

	使用項目
	數量
	平面型式
	使用項目
	數量
	平面型式

	集會/

演唱
	2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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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會/

演唱
	30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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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
	600攤位
	
	展覽
	500攤位
	


3. 材質

(1) 屋頂
一般多採用金屬，但亦有採用膜構，但膜構對音效及噪音防治上並不理想，另屋頂亦可考慮固定或開啟，但一般開啟式屋頂在造價上較高且維護成本上亦高，但對空調及採光上則有省能之效果。
(2) 座席：看臺座椅、伸縮式。

A. 固定式看臺
a. 固定式看臺一般採用高壓RC預鑄製做表面再以耐磨層塗佈
此耐磨地坪與比賽場地之耐磨地坪相同。

b. FRP座椅規範

(a) 材質：射出成型的聚丙烯座椅 (Copolymer Polypropylen)，有內部強化凸緣，具有防火，抗紫外線的特性。座椅形狀符合人體工學，增加其舒適感並有自動排水的功能。

(b) 物性：

(i) 防火性符合 DIN 4102 B2 等級。

(ii) 抗震力符合 UNI 8586 的標準，經10000次撞擊，座椅無任何形變。

(iii) 抗褪色須符合下列任一標準：

· 經1000 小時的老化測試後，顏色須符合 ISO R105 的標準。

· 根據 ASTM D2565 標準，顏色褪色度不可小於指數 7。

c. 看臺之基本尺寸可參考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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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2
d. 看臺視線應考慮前排高差以6CM及視點設定來控制席位之高差。
B. 伸縮活動式看臺
a. 伸縮看臺暨塑鋼座椅

(a) 系統說明

(i) 座椅系統由椅座模與支撐結構組成。
(ii) 座椅為固定於階梯豎板型， 椅座與扶手皆能摺合收藏; 椅座須能自動回復收藏位置。
(b) 設計標準
(i) 椅座
· 椅座必須利用懸臂支撐， 並具自動調整中心及可彈回 3/4 的重力彈簧組成， 以達到走道暢通之特性。

· 須經測試及專家確認， 須能支撐水平應力 272 公斤。

· 須經測試及專家確認， 能承受 350，000 輪次的操作， 而不須潤滑， 亦不會產生彈性疲乏， 重新調整及磨損等現象。

· 須經測試及專家確認， 可承受一只 18 公斤的沙袋從距離 12" 高處， 以35 c．p．m。 速度在座椅中央重力衝擊 5，000 次， 而不會損壞。

(c) 椅背         
(i) 須可承受前後水平應力 204 公斤。

(ii) 須經測試及專家確認， 可承受 2 個 18 公斤的沙袋左右擺動， 達 40，000 輪次的衝擊。 沙袋應採水平及各種不同的距離 (6"， 8"， 10" 和 12") 以 35c．p．m．之速度進行試驗， 而沒有損壞的情形發生。

(iii) 材質 (防火性)：應符合下列標準之需求：
PE 材質須符合美國邦馬達安全標準" 第 302 號之規定， 其載明燃燒係數必須低於每分鐘 102 mm; 或 CS-191-53; 或 CAL 117 Section E， Part I 規範; 或 ASTM 1692-74 之規範。

(3) 球場地坪
球場地坪一般採用人工及自然兩種茲分析如下：
A. 自然草皮運動場地
無疑是運動場地最佳之材質，但如缺乏定期保養，表面會硬化，甚至比人工草皮還硬。

B. 人工草坪運動場地
a. 一般人工草皮之材質在滑壘時易造成受傷，為運動員所排斥。

b. 日本的棒球體育館，則大多使用人工草皮，主要是日本球隊通常祗是租用體育館，因為球賽一年祗有70天至80天，其餘280天體育館需作其他用途。所以在日本，體育館場地主要設計需求是多功能之體育場，而人工草皮在捲鋪上及保養上比自然草皮容易及經濟，所以大部份棒球場皆使用人工草皮。

c. 由於臺北市地價及人口密度高，現有基地腹地不足，且需要設計為多功能之場地以及考量維護保養方便等多項因素，故對本案之建議以採用人工草皮之舖設較佳。

d. 為考量多功能使用，地坪宜採用人工草坪並可更換儲藏，草坪下應以RC耐磨地坪為主，提供比賽以外使用，RC地坪下應考量配合展覽攤位所需之管線槽。
4. 建築型態
(1) 一般競技場如足球比賽、田徑場等觀眾席與比賽場之關係為一環繞配置，但棒球場之觀眾席配置乃呈鑽石型配置為主，外野並不配置太多之觀眾，並且主要觀眾常面對一重要或有意義之視野。再加上室內棒球場須考量擊球之最高點，因此室內棒球場之基本外型應近似扇貝型。

(2) 體育館屋頂之高度量體對環境衝擊應予適當控制，原則上應考量週邊既有建築高度及體育館鄰街面之退縮及高度，使連續性之量體壓迫減至最少。
(3) 高程上應考慮人潮疏散之方便性，同時應考量附近捷運站及80M地下通廊之連接高程。
座席配置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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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場-四周均有座席








棒球場-外野區無座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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